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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稿) 

九龍城基督徒會 信徒在教會中籌募奉獻（捐款）之規則 

 

編寫日期︰2011年 3月 8日 

 

有關規定︰ 

1. 任何人士/信徒在教會中籌募經費/奉獻，不論作任何目的，不論是公開或私下 

的途徑，不論透過任何方式(個人接觸、信件、電郵…)，都要事先(不接受事 

後的申請)得到堂委會的同意及批准，並記錄於堂委會的會議記錄中。 

2. 教會只批准︰同一人士，一年內只可有一次籌募經費/奉獻。 

 

本文件適用範圍 

本文件適用於以下兩種在教會中的籌募奉獻(捐款)，非以下情況的申請，請交回

堂委會商討。 

 

1. 參與一次性的短期宣教活動而籌募費用 

2. 在信心機構1 中作全職事奉的信徒籌募生活費 

 

原則 

1. 籌募者若有經濟能力，應首先自行承擔有關的費用，不應隨意申請籌募奉獻(捐 

款)。 

2. 按聖經的教導，教會希望︰籌募費用的過程可以︰廉潔、誠實、公開、負責 

    任、不引起誤會、不給仇敵機會； 

3. 教會希望學習籌募的信徒，可以︰大方地分享神的帶領，而不是自卑地以為 

是向別人乞求；勇敢地學習信心的功課，而不是勉強別人或教會作回應。 

4. 籌募者應明白，若在籌募過程中有欺騙的行為，有可能觸犯香港法例，並須 

接受教會紀律。 

 

教會的責任 

1. 教會不會代轉有關的奉獻，也不會代出收據。 

                                                      
1信心機構的定義︰ 

「信心原則」(Faith Principle)起源於戴德生，他建立中國內地會時，主張憑著信心按照神的呼召

去作神給予的工作。當經費上有困難的時候，不公開向人籌款，而是向神禱告，讓神感動人給予

幫助。這原則後來對宣教工作有深遠的影響。 

今天，有不少的基督教差會及機構，借用此方式，要求入職者認同該差會及機構的異象，並要求

入職者憑信心仰望神，且要自籌有關的薪金。 

本文以「信心機構」一詞稱呼這些差會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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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會只是同意有關的申請人在教會中籌募奉獻(捐款)，因籌募奉獻(捐款)而引 

起的問題，教會不負此責。 

3. 教會有權隨時禁止有關的籌募奉獻(捐款)活動。 

 

詳細內容︰ 

 

I. 參與一次性的短期宣教活動而籌募費用 

 

籌募者的資格 

教會只批准符合以下資格的人士，在教會中為一次性短期宣教籌募奉獻(捐款) 

 

1. 已穩定參與教會聚會/團組最少一年或以上的信徒；及  

2. 已清楚決志信主，(包括未受浸者)，及 

3. 沒有收入，或全職學生 

 

手續 

籌募者需要得到所屬團組的導師推薦，再經同工會查核後，向堂委會主席及副主

席推薦，再經堂會主席及副主席的同意，方可開始籌募經費。 

同工會及堂會主席或副主席，在同意申請人的申請後，應把有關的資料在堂委會

中報告，並記錄在案。 

註︰已離開了教會在別處聚會的會友/本會前任同工/本會現正支持的宣教士/現 

任同工/現任堂委/受教會資助的神學生，若有需要為短宣籌募費用/奉獻， 

要向堂委會另行申請，不可引用此規則。 

 

籌募奉獻的指引(僅供參考) 

1.  在開始籌募經費前，先要得到教會的批准。 

2.  應撰寫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以表達有籌募短宣經費的需要。 

3.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介紹自己、說明自己的信仰經過、參與教會的 

歷程、為何參與短宣、期望在短宣中的學習、請求代禱的事項…等。 

4.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消楚交待有關的短宣的資料，包括主辦機構、 

短宣地點(若屬於敏感地區，也應有說明)、時間、日期、行程、短宣內容(如

探訪某地的教會…等)、主辦機構的負責人、查詢的方式……等。 

5.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說明短宣的費用有多少？短宣的費用是如何分 

配？(如機票的費用、住宿費、生活費…其他各項費用是多少……。) 

6.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說明奉獻的方式，包括︰ 

 接受奉獻的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 

 用何種方式接受奉獻–現金、支票或錢行過數……等； 

 若透過支票，抬頭寫給誰？在支票背後應註明奉獻者是誰？奉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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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 

 如透過銀行過數，應給予銀行名稱及戶口號碼。不建議用他人的戶口， 

若主辦機構能提供戶口則最好。應要求奉獻者在過戶後把入數的資料 

(如入數紙的副本)交給接受者，以便跟進。 

 教會不鼓勵匿名奉獻，因匿名奉獻在遇到問題時難作跟進。 

7.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說明若籌募不足，或有餘款時的處理安排。若 

有餘款時，不建議轉作私人用途。此外，也應交代若未能成行時(例如生病 

或無法取得簽證)，已籌募的費用會如何處理。 

8.  籌募者應給予證明文件，例如︰出示主辦宣教機構的信件，以證明籌募者， 

已被主辦宣教機構所接納。 

9.  在籌募過程中，應清楚記錄所有收入、如日期、奉獻者姓名、數目…等。 

10. 在短宣過程中，應清楚記錄所有開支、如日期、項目、金額…等。 

11. 在短宣過程中，應小心保管有關的單據及記錄、財物，若有失竊，必須報案， 

以作交代。 

12. 在短宣過程中，應把公用及私用的經費分開，也應避免參與會引起誤會的活 

動。(如在短宣後順道去旅行，這會讓別人質疑有錢去玩無錢去短宣。) 

13. 在短宣過程中，應不斷與教會保持聯絡，並撰寫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讓 

教會及支持者了解籌募者最新的情況。 

14. 在回來後，籌募者應撰寫分享見證、收支表，給予教會或支持者，作為交待。

15. 在需要給予收條時，給予收條。若有餘款，應按早前的說明處理。 

16. 教會可能在短宣回來後，安排在聚會中分享，或以文字方式作分享，應大方 

參與。 

17. 若主辦短宣的機構有某些規定，(如對短宣的地點作保密，或經費會與其他的 

短宣隊員均分…)，應事前說明。 

 

其他 

1. 短宣定義︰須由正式的宣教機構/教會所主辦，不接受個別信徒自行安排的短 

宣。 

2. 若短宣是由教會主辨，則有關籌募經費的事宜，應由教會負責。 

 

 

II. 在信心機構中作全職事奉的信徒籌募生活費 

 

籌募者的資格 

 

1. 已穩定參與教會聚會/團組最少一年或以上的信徒；及  

2. 申請時仍在本堂中聚會。及 

3. 必須為已受浸的教會會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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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沒有其他工作及收入，及 

5. 已成年，及 

6. 配偶亦為信徒，及 

7. 清楚蒙召，在信心機構中全職事奉的信徒。及 

8. 有整全的神學訓練者。 

註︰1. 若未能全部乎合以上資格者，由堂委會決定他/她的申請。 

2. 本會前任同工/前任宣教士，須向堂委會另行申請。 

 

手續 

籌募者須向同工提出，經同工會查核，向堂委會推薦，再經堂委會批准，並記錄

在案後，方可開始籌募經費。 

 

籌募奉獻的指引(僅供參考) 

1.  在開始籌募經費前，先要得到教會的批准。 

2.  應撰寫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以表達有籌募生活費用的需要。 

3.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消楚交待有關的信心機構的歷史、異象、組織、 

事工內容、負責人物、查詢方式……等。(若事工的內容有須要保密，也 

應盡量說明。) 

4.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介紹自己、家庭成員；應說明自己的信仰經過、 

參與教會的歷程、過去事奉的經驗、蒙召的經過、曾接受的神學訓練、為 

何參與此機構、負責事工的內容、請求代禱的事項…等。 

5.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說明所需的(或機構建議的)生活費用有多少？ 

生活的費用的計算是如何構成？需要生活費的時間有多久？ 

6.  在分享見證、或代禱信中，應說明奉獻的方式，包括︰ 

 接受奉獻的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如有)； 

 用何種方式接受奉獻–現金、支票或錢行過數……等； 

 若透過支票，抬頭寫給誰？在支票背後應註明奉獻者是誰？奉獻的目的

是甚麼？ 

 如透過銀行過數，應給予銀行名稱及戶口號碼。最好不要用他人的戶口， 

若機構能提供戶口則最好。應要求奉獻者在過戶後把入數的資料 

(如入數紙的副本)交給接受者，以便跟進。 

 教會不鼓勵匿名奉獻，因匿名奉獻在遇到問題時難作跟進。 

7.  籌募者應出示機構給予的證明文件，例如︰出示機構的推薦信件，以證明籌 

募者，已是機構的全職同工。 

8.  在籌募過程中，應清楚記錄所有收入、如日期、奉獻者姓名、數目…等。 

9.  在需要給予收條時，給予收條。 

10. 應經常保持與教會及支持者的聯繫，例如出席教會的聚會、定期撰寫代禱 

信，讓教會及支持者了解籌募者最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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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若事奉的崗位有變，應盡快通知支持者。因延遲通知而引致支持者誤會。 

12. 教會可能邀請籌募者在聚會中分享，或以文字方式作分享，應大方參與。 

13. 若機構對籌款有某些規定，(如有些機構以平均原則，把各同工收到的奉獻平 

均分配與其他的同工…)，應事前說明。 

14. 每一次新的籌款(例如每年要籌募一次)，須再向教會申請。 

 

其他 

教會接受的信心機構︰ 

 該機構必須經政註冊，在教會中有良好的聲譽，且為大多數教會所接納的。 

 該機構必須有清楚的組織法規、行政、人事及財政健康、記錄完整，沒有使

人懷疑之處。 

 該機構的成立經過、背景、信念、異象，都必須公開及清楚的，沒有使人懷

疑之處。 

 該機構的服務內容必須是直接與拓展神的國有關的。 

 該機構的服務的目標不是以營利為目標。 

 該機構不隸屬於個人、或任何一個宗派。 

 該機構的信仰及神學不能與本會的信仰及神學相違背。 

 

 


